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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重庆市职工医保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新闻发布会， 市医保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仲姝婕介绍，按照国家关于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的统一部署，重庆将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落地实施该项改革。

改革目标

解决个人账户“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没
发挥作用”的现实问题

仲姝婕介绍，从 1998 年开始，国家建立职工医保
制度，重庆从 2000 年启动职工医保制度建设。 职工医
保覆盖用人单位职工和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 用人单
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医保费构成职工医保基金。

职工医保基金由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两部分组
成。 按现行政策，统筹基金主要是保障参保患者大病
住院、门诊特病的支出，而个人账户主要用于参保患
者在普通门诊和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的支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在
门诊可提供的医疗服务范围不断增加，服务功能明显
加强。 同时，随着老龄化的加快，现行的职工医保制度
基金效益发挥不充分、难以满足群众门诊看病需求的
矛盾日益突出。 ”仲姝婕说，特别是老年患者门诊就医
频次增加、门诊费用明显加重，却不能通过医保统筹
基金报销减轻他们在普通门诊的医疗负担。

因此， 为了提高职工医保基金共济保障能力，解
决个人账户“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没发挥作用”的现
实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就职工
医保门诊共济改革先后作出决策部署。 国家医保局专
门印发《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三年行
动方案（2021—2023）》文件，要求 2023 年底前，全国所
有地区要推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目标任务落地
落实。

改革措施

将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统筹基金
报销范围，调整个人账户计入结构

仲姝婕介绍，此次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
革， 就是将普通门诊费用由过去单一的个人账户支
付，调整为由医保统筹基金报销和个人账户支付相结
合。 该机制的建立，将大大减轻多病患者、大病重病患
者、门诊慢特病患者在门诊就医的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的负担， 同时进一步提高职工门诊保障待遇水平，完
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的对象是哪些？ 仲姝
婕称，重庆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不论是单位参保
人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我市职工医
保的，不论是在职人员还是退休人员，都属于这次改
革的对象，都可以享受门诊共济保障待遇。

具体来说， 这次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归纳起来就是“一增加、一调整、一延伸、两扩大”。

“一增加”：建立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机制。 将普通
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范围，门诊符合
医保规定的费用报销比例为： 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60%、三级医疗机构 50%，退休职工在此基础上增加 10
个百分点。 报销起付标准在职人员 200 元，退休人员
100 元；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在职人员为 3000 元 / 年，
退休人员为 4000 元 / 年。

“一调整”：调整个人账户计入结构。 在职职工个
人账户调整为：个人每月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仍然
保留在个人账户当中，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则
计入统筹基金，建立普通门诊保障机制。

随单位参保、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二档
的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调整为： 由统筹基金定额划入，
70 岁以下退休人员划入 105 元 / 月，70（含）岁以上退
休人员划入 115 元 / 月。

“一延伸”：将统筹基金支付延伸到符合条件的定
点零售药店，参保人除了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可以
持医疗机构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购药，符合
规定的费用也纳入统筹基金的支付范围。

“两扩大”：扩大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个人账户在
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共济使用；具体来讲，个人账户除
了可以继续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按规定
使用外，还可以用于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
保等的个人缴费以及退休人员本人的职工大额医疗
互助保险缴费。 扩大门诊保障病种，将普通门诊发生
的不属于门诊特病的病种纳入门诊统筹保障范围。

报销政策

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就医
购药都可报销

改革后，普通门诊如何报销？ 仲姝婕介绍，参保人
在符合条件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就医
购药都可以享受普通门诊的医保报销。

参保人员因患病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
就医，发生的符合我市医保政策范围内（目录内）的医
疗费用（包括药品费、检查费、治疗费等），纳入普通门
诊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凭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通过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在医院看病后就可直接
结算。

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方面，参保职工个人账户余
额和以前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
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 改革后，增加了定点药店普通门诊统筹基金结算
服务。 即参保人员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凭医
疗机构开具的外购电子处方，通过电子处方流转平台
从定点医疗机构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我市
医保目录范围的药品费用纳入普通门诊统筹基金支
付范围，可以凭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在药
店直接结算。

报销比例按开具处方的医疗机构对应的报销比
例进行结算。 比如，在三级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在药
店就按三级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结算；在二级及以下
的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在药店就按二级及以下医疗
机构的报销比例结算。

此外，我市参保人员在市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仍然可以按规定报销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如果参
保人员在市外直接联网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
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可联网直接结算。 如果参保人
在市外非直接联网结算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
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由参保人员先行垫付相关费
用，持相关资料到我市各区县医保经办机构按我市的
政策报销。 申请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指南，可在渝快
办 App上查询。

仲姝婕介绍， 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便民化服务，
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医保部门正积极推进“互联网
+ 医保”服务，推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购药全流程应
用，同时扩大医保移动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的接入范
围， 截至目前， 我市已开通 21 家医保定点互联网医
院，参保人可以通过手机实现预约挂号、药品信息查
询、医保结算、药品配送等相关服务。

便民举措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已设置便民门
诊 205 个

“为配合医保部门做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
我们正推进全市医疗机构设置和开放便民门诊，做到
应设尽设、应开尽开。 ”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梅政
成介绍，目前，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已设置便民
门诊 205 个，近期还将新增 200 余个。

同时，合理分流门诊患者。 充分发挥分时段预约
诊疗、互联网医院分流作用，合理增加互联网医院号
源，加大医疗服务供给，减少群众线下就医打挤；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增开午间、夜间、周末和节假日门诊，加
强医务人员出诊管理，增加诊室，增派人手，延长服务
时限。 目前，诊疗量较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工

作日门诊延时服务 1—3 小时，在节假日、周六周日等
时段增加门诊服务时间。

另外， 全市统筹安排 1000 余名中高级职称医师
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服
务，方便社区居民尤其是上班、上学等人群在家门口
就近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市药监局二级巡视员田珂介绍，药监部门将把医
保门诊共济保障签约药店作为监管重点，加大检查频
次和监管力度，确保签约药店的药品来源渠道合法合
规、药品的存储条件符合规范要求，保证药品质量安
全。

同时，以“渝安药事服务店”创建试点活动为载
体， 将医保门诊共济保障签约药店纳入重点创建范
围，鼓励、引导签约药店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
高药店药事服务水平。

主要变化

三个“不变”、两个“变化”和一个“增加”

仲姝婕介绍，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调整个人
账户基金结构，建立普通门诊统筹报销制度。 具体而
言，主要有三个“不变”、两个“变化”和一个“增加”。

三个“不变”：一是个人账户的使用不变。 个人账
户的资金和利息，无论是改革前的历史结余，还是改
革后新划入形成的结余，都仍然由个人使用，都仍然
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

二是在职职工个人缴费的比例、流向不变。 在职
职工个人每个月医保缴费仍然全额划入自己的个人
账户。

三是退休人员不缴纳基本医保费的政策不变。 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资金仍然由医保统筹基金划入。

两个“变化”是指按照不同方法，分别是在职职
工、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划入结构发生变化。

一是对于在职职工，改革前，个人账户的资金来
源由单位缴费的一部分和个人缴费组成； 改革后，个
人缴费依然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部分划入统
筹基金，建立普通门诊保障机制。

二是对于退休人员，改革前，我市每月划入个人
账户的资金以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计
算；改革后，按照全国统一的政策，划入个人账户的资
金为我市今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一定比例来计
算，计算后，70 岁以下退休人员定额计入 105 元 / 月；
70（含）岁以上退休人员定额计入 115 元 / 月。

一个“增加”，就是增加建立了普通门诊统筹保障
机制，将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也纳入到了医保统筹基
金的报销范围。

（转自《重庆日报》）

为何改？ 怎么改？ 如何报销？
重庆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解读


